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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商务部令商务部令商务部令商务部令 2012201220122012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8888 号号号号    《《《《商务部关于涉及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的暂行规定商务部关于涉及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的暂行规定商务部关于涉及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的暂行规定商务部关于涉及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的暂行规定》》》》    

    

《商务部关于涉及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的暂行规定》已经 2012 年 8 月 24 日商

务部第 68 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2 年 10 月 22 日起施行。 

  

部 长：陈德铭  

2012 年 9 月 21 日 

 

商务部关于涉及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的暂行规定商务部关于涉及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的暂行规定商务部关于涉及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的暂行规定商务部关于涉及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的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涉及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出资行为，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促进

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律、《公司法》以及相关行政

法规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境内外投资者（以下统称股权出资人）以其持有的中国境内企业（以下

统称股权企业）的股权作为出资，设立及变更外商投资企业（以下统称被投资企业）

的行为适用本规定，包括：  

  （一）以新设公司形式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二）增资使非外商投资企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  

  （三）增资使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发生变更。  

  以上所称企业是指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审批机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或地方商务主管部门。  

  投资者以股权出资设立及变更外商投资企业，除按照有关外商投资审批管理规定

由商务部批准的之外，其余由被投资企业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商

务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审批机关）负责批准。  

 

  第四条 用作出资的股权应当权属清晰、权能完整，依法可以转让；股权企业为

外商投资企业的，该企业应依法批准设立，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政策。  

  属于以下情形的，股权不得用于出资：  

  （一）股权企业的注册资本未缴足；  

  （二）股权已被设立质权；  

  （三）股权已被依法冻结；  

  （四）股权企业章程（合同）约定不得转让的股权；  

  （五）未按规定参加或未通过上一年度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的外商投资企业的

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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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房地产企业、外商投资性公司、外商投资创业（股权）投资企业的股权；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股权转让应当报经批准而未经批准；  

  （八）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不得转让的其他情形。  

 

  第五条 股权出资后，被投资企业和股权企业及其直接或间接持股企业应符合《指

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及其他外商投资相关规定；不

符合有关规定的，应在申报股权出资之前剥离相关资产、业务或转让股权。境内外投

资者不得以股权出资方式规避外商投资管理。  

 

  第六条 用作出资的股权应当经依法设立的境内评估机构评估。  

 

  第七条 股权出资人与被投资企业的股东或其他投资者可在股权评估的基础上协

商确定股权作价金额、股权出资金额。  

  股权作价金额是指以上各方在股权评估基础上共同认定的用于出资股权的交易

作价，股权出资金额是指股权作价金额中计入被投资企业注册资本的部分，股权出资

金额不得高于股权评估值。  

  对于以股权作价认购被投资企业增资的，股权作价金额计入并购交易额。  

 

  第八条 被投资企业全体股东的股权出资金额和以其他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金额

之和不得高于其注册资本的 70%。  

 

  第九条 被投资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其投资总额应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局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比例的暂行规定》，按照股权出资后被

投资企业的注册资本进行确定。  

 

  第十条 投资者以股权出资，应由投资者或被投资企业向审批机关提出申请，提

交以下文件：  

  （一）股权出资申请及股权出资协议；  

  （二）股权出资人合法持有用作出资股权的证明；  

  （三）股权企业《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股权企业为外商投资企业的，应提交《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及复印件，

通过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的相关证明；  

  （五）评估机构的股权评估报告；  

  （六）律师事务所及其委派的律师就本规定第四条、第五条内容出具的法律意见

书；  

  （七）依照外商投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应当报送的其他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设

立或变更的文件；  

  （八）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股权企业股东转让股权须报经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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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提交相关批准文件；  

  （九）审批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  

 

  第十一条 被投资企业的审批机关依法决定批准或不予批准。予以批准的，由审

批机关颁发或换发《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在备注栏加注“股权出资未缴付”）。  

  股权企业为外商投资企业，且与被投资企业分由不同审批机关批准的，被投资企

业的审批机关应征求股权企业所在地省级审批机关意见，股权企业所在地省级审批机

关应在收到征求意见函后 20 个工作日内回复意见；逾期不答复的，视为同意。  

 

  第十二条 股权出资经被投资企业的审批机关批准后，股权企业为非外商投资企

业的，股权企业应凭被投资企业加注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按照《关于外商

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暂行规定》及其他有关规定办理备案或审批手续，申请将用作出

资的股权的持有人变更为被投资企业。  

 

  第十三条 股权出资经被投资企业的审批机关批准后，股权企业为外商投资企业

的，按以下情形办理：  

  股权出资后，若股权企业股东中仍有外国投资者（含外商投资性公司、外商投资

创业（股权）投资企业或以投资为主要业务的外商投资合伙企业），该股权企业应凭

被投资企业加注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按照《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

的若干规定》向具有相应权限的审批机关申请将用作出资的股权的持有人变更为被投

资企业。  

  股权出资后，若股权企业股东中无外国投资者（含外商投资性公司、外商投资创

业（股权）投资企业或以投资为主要业务的外商投资合伙企业），该股权企业应凭被

投资企业加注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按照《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

若干规定》和《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暂行规定》办理有关审批或备案手续，

向审批机关缴销或变更其《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第十四条 股权企业在完成上述变更后，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所在地工商、税

务、海关、外汇管理等有关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用作出资的股权已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证

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第十五条 股权企业完成上述变更后，被投资企业应凭以下文件向审批机关申请

换发《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在备注栏加注“股权出资已缴付”字样）。  

  （一）股权企业股权变更的说明；  

  （二）股权企业股权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复印件；  

  （三）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出具的股权出资验资证明；  

  （四）股权企业在股权变更后仍为外商投资企业的，还应提交变更后的《外商投



 4 

资企业批准证书》及复印件；  

  （五）股权企业为非外商投资企业但其经营范围涉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限制类领域的，还应提交省级审批机关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的批复文件。  

 

  第十六条 涉及境内上市公司的股权出资应符合国家证券监管、证券交易、证券

登记结算等有关规定。  

  外国投资者以股权企业的股权作为对价参与境内上市公司定向发行或协议转让

股份，应同时适用《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按照有关规

定出具原则批复函，股权企业可按照本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凭原则批复

函办理股权企业的备案、审批等变更手续，以及办理定向发行或协议转让手续。在交

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到商务部领取《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并凭该批准证书到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七条 股权出资被投资企业的审批机关应将批准文件分别抄送被投资企业所

在地工商、税务、海关、外汇等部门；股权出资人为境内投资者的，应抄送股权出资

人所在地的税务主管部门。  

 

  第十八条 在办理被投资企业外债登记和进口免税额度时，应以被投资企业扣除

股权出资部分的注册资本所确定的投资总额进行核定。  

 

  第十九条 股权出资应当符合国家有关税收管理的规定。  

 

  第二十条 股权出资涉及企业国有产权和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管理事项的，应当遵

守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  

 

  第二十一条 验资机构在出具验资证明时，应向被投资企业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

进行验资询证。  

 

  第二十二条 股权出资涉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

全审查制度的通知》规定的有关情形的，应由外国投资者按照相关规定提出并购安全

审查申请。  

  股权出资属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情形的，除适用本规定外，还应遵守《关

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涉及外商投资性公司的股权出资应符合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

相关规定。  

 

  第二十四条 境内投资者以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向内资企业出资的，应符合本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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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第四条关于股权出资条件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 外国投资者以境内企业的股权作为对价换取其他投资者持有的境内

企业股权，应参照本规定关于股权出资条件、股权评估等有关规定，并遵守《外商投

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等规

定。  

 

  第二十六条 涉及台港澳侨投资企业的股权出资行为参照本规定管理。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商务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 2012 年 10 月 22 日起实施。 

 

資料來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b/c/201210/20121008398882.html?794285810=85129762 


